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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0 年度，我市根据《印发汕头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

划生育奖励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汕府办〔2010〕123 号）和《市

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》（汕府办会函〔2020〕6805 号）

的文件精神，严格落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制

度。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

奖励市级配套资金的通知》（汕市财社〔2020〕63 号），我市

共向区县下达专项资金 6349 万元，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

所有市级资金以及区县配套资金已全部发放至符合条件的

奖励对象，如期完成项目目标，提高奖励对象的生活保障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对照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，我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

计划生育奖励项目资金自评分数为 99 分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、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我市认真贯彻落实《印发汕头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

生育奖励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汕府办〔2010〕123 号）要求，

奖励金按制度、按程序发放给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城镇独

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家庭。本年实际支出数为 12307.15 万

元，其中市级资金为 6349 万元，区（县）级资金为 5974.09

万元，整体支出完成率达到 100.80%。

2、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计划生育家庭对象给予经



济奖励，缓解他们的养老压力，全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

对象覆盖率达到 100%，符合制度要求奖励对象的资金发放比

例达 100%，提高奖励对象的生活保障，如期完成绩效目标。

（1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
1.数量指标。全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人数达

54454 人。

2.质量指标。全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覆盖率达

到 100％。

3.时效指标。奖励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4.成本指标。符合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要求的对

象每人每月 200 元。

（2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1.社会效益。奖励覆盖率、发放及时率、发放准确率均

达到 100%

2.服务对象满意度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满意度

达到 95%。

3、项目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专项资金按制度及时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对象，体现了政

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怀，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提高奖

励对象的生活保障，绩效目标达到预期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我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区县对 2020 年度城镇独生子女父

母计划生育奖励项目发放情况进行绩效自评，各区县自评工

作有序开展，按时按质完成，并能及时提交自评报告及相关



佐证材料等。经自评，各区县对奖励申领人信息核实、资金

使用和管理情况等做到依法依规，未发现违规发放问题。我

局多次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后台数据进行逻辑审核，并将存在

逻辑错误的数据反馈至各区县进行再次核实，确保奖扶对象

数据准确性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今后我局将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增强对区

县人口数据质量监测力度，杜绝漏报、错报和延迟上报的情

况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


